
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 2022 年度公司对外担保情况的专项说明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8 号——上市公司资金往来、对外担

保的监管要求》的有关规定和要求，我们作为浙江盛泰服装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对公司和全体股东负责的态度，我们对公司截

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的对外担保情况进行了认真的核查，现发表如下专项说明

和独立意见： 

2022 年 2 月 2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五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3 月 14

日经公司 2022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公司全资子公司嵊州盛泰进出

口有限公司拟向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分行申请不超过人民币 4,000万元的

综合授信，全资子公司 SMART SHIRTS KNITS LIMITED（新马针织有限公司）

和 SMART SHIRTS LIMITED（新马服装有限公司）拟分别向香港上海汇丰银行

有限公司新增申请不超过 1000 万美金、1500 万美金的 SOFR（有担保隔夜融资

利率）贷款，公司拟在上述额度内为其提供担保。每笔担保金额及担保期限等事

项以实际签署担保合同为准。为提高公司决策效率，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在

担保额度内确定具体担保事项并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2022 年 4 月 15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六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2 年度对外担保预计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5

月 9 日经公司 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日常经营需

要，2022 年度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决定对合并报表范围内子公司融资、授信、履

约等业务提供担保，预计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303,000.00 万元（或等值外币），期

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具体担保金额以日后实际签署的担保

协议为准，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担保预

计额度内全权办理与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 

2022 年 8 月 26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七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9 月

13 日经公司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日常经



营需要，申请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的担保预计额度之外，新增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授信、履约等业务提供担保，预

计新增额度不超过 47,845.60 万元人民币，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

内有效。具体担保金额以日后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并

由董事会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担保预计额度内全权办理与担保有关的

具体事宜。 

2022 年 11 月 2 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第二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新增 2022 年度担保预计的议案》，并于 2022 年 11

月 18 日经公司 2022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公司战略发展及日常

经营需要，申请在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2021 年年度股东大会、第二

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预计额度之

外，新增对全资子公司融资、授信、履约等业务提供担保，预计新增额度不超过

1,500 万美元（或等值人民币），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 年内有效。

具体担保金额以日后实际签署的担保协议为准，同时授权公司董事会并由董事会

转授权董事长及其授权人士在担保预计额度内全权办理与担保有关的具体事宜。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 309,436.82 万

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121.89%。上述担保均为

公司对控股子公司以及控股子公司之间相互进行的担保，其中公司对控股子公司

担保余额为 154,288.48 万元，占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为

60.78%。 

我们认为：报告期内，公司严格执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外担

保管理制度》的有关规定，并及时履行了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违规

担保和损害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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